减免2020年疫情期间国有经营性房产租金协议书
根据《云南省国资委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商务厅  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印发贯彻落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鼓励减免房租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云国资财管〔2020〕125号）的精神，现将减免2020年疫情期间经营性房屋房租协议如下：

                 承租                单位的房产   平方米，座落地址：                             。经营性房屋租房合同时间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经双方协商按①直接减免房租方式减免房租         元（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②提前支付租金，顺延租期方式减免房租         元（已交租金期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顺延租期的执行期间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合计减免经营性房屋房租               元。
出租单位（公章）：            承租单位（公章）：

单位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